上年度（2010年）全省职工平均工资公布后如何进行封限变更及调整补收

一、准备工作：

1、备份数据。在“管理系统维护”业务导航下的“数据备份”窗口中，选择“备份全部”按钮备份数据（请用户记住备份文件存放的位置）；也可以直接将系统数据库三个文件Gssimis.DB、Gssimis1.DB、Gssimis2.DB进行复制备份。系统默认数据库文件存放在文件夹C:\Program Files\CenWitSoft \SIMISFORSQLANY\Database下。

2、通过“管理系统维护”业务导航中的“数据恢复”窗口，将“2011年7月参数”恢复至系统中，即将上年度（2010年）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参数恢复至系统中。参保单位请与主管社保机构联系获取或从中汇软件公司网站（www.cenwit.com）下载。在“缴费核定统计”业务导航下的“参数查询”中可查看参数是否恢复成功（2010年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29588元）

3、请确定系统中已有参保职工上年度（2010年）的月平均工资收入，将系统时间注册到2011年7月，用户可以在“当年个人缴费基数”窗口中的“平均工资”栏中查看，如果“平均工资”栏内无数据，请准确录入平均工资并保存。
“平均工资”是指2010年度职工的月工资平均收入，是年初核定基数时系统产生的，如果没有错误就不要修改了（如原产生的1358.85是不需要修改的），“平均工资”不能录入2011年职工的某个月工资收入。
系统是根据“平均工资”的数值与全省职工平均工资参数进行对比后封限变更的，如果平均工资低于最新的全省在岗职工工资的60%（1479.40）或者无数据，系统将按最新的全省在岗职工工资的60%（1479.40）对原基数进行变更，“平均工资”大于旧上限（6794.25）的自动变更新的基数，但不高于新上限（7397.00）。“平均工资”介于新下限之上与旧上限之间的，缴费基数不发生变更。

4、请确保参保单位2011年1至6月的缴费已通过系统进行了核定，也就说所有参保职工2011年1至6月的应缴实缴明细系统中都有记录，并且都是以原缴费基数进行缴费的。如果缴费基数已变成新的缴费基数或者缺少任何一个月的数据都是不行的，届时调整补收就会出错的，缴费基数已变成新的缴费基数调整补是空的，对缺少的月份系统进行全额补收。

用户可在“职工个人信息查询”窗口左上角“内容：”下选择“08应缴实缴明细”，并在右上角的“所属期：”下选择相应所属期进行查询。

如果某月无“应缴实缴明细”信息，则需注册至该月，模拟业务处理“核定（当月全部险种）应缴金额”。

5、请在处理完调整补收操作后，再处理当月人员增减业务。

二、调整补收：

1、将系统时间注册到2011年7月。（在某月经办业务，就注册至某月，补收期间系统可自动确定）

2、在“缴费核定统计”业务导航下打开“核定缴费基数”窗口，选择“计算补收退收金额”前面的复选框，系统将弹出“若新的基数和原基数不一致，系统将自动进行补收退收处理。”的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

在“计算补收退收金额”下有三个选项（重核基数、封限变更、仅做补退），系统默认“封限变更”， 如果需要对当年调入人员调入本单位前的缴费进行调整补收，请勾选‘当年调入本单位前缴费基数同时变更补收’复选框。单击“开始”按钮，系统根据上年度（2010度）的全省职工平均工资，对原核定缴费基数的上、下封限进行调整，并进行调整补收。

用户可以在“个人补收退收”窗口查看调整补收明细。在 “参保单位缴费通知书”窗口中选择“02个人补收退收表”，即可打印“参保职工个人补收退收表”。

用户可在“职工个人信息查询”窗口左上角“内容：”下选择“08应缴实缴明细”，并在右上角的“所属期：”下选择相应所属期进行查询。此时参与调整补收的人员，1-7月应缴实缴明细为两条，一条“缴费类型”为“正常应缴”记录，另一条“缴费类型”为“调整补收”记录，两条记录的缴费基数合计为调整后的缴费基数。
注意：
1、如果当期还有“停保”（ 个人缴费状态是暂停缴费（中断））的参保职工需要进行调整补收的（同现参保职工也应确保这部分参保职工的调整补收期间也有应缴实缴明细记录，也就是说有系统中已记录了这部分人员的这期间的缴费明细，原有的缴费信息没有丢失），在“当年个人缴费基数”窗口修改该职工的个人缴费基数，在“个人补收退收”窗口单击“增加”按钮，再自行修改补退开始期号与终止期号，个人补收退收类别选择“调整补收”，系统自动计算出调整补收金额。
如果是“停保”（ 个人缴费状态是终止缴费）的参保职工需要进行调整补收的（同现参保职工也应确保这部分参保职工的调整补收期间也有应缴实缴明细记录，也就是说有系统中已记录了这部分人员的这期间的缴费明细，原有的缴费信息没有丢失），首先需要在“撤消人员变更/补收/返还”窗口撤消该人员的变更，再参照上一步进行调整补收的操作。调整补收处理完成后，还需对此类人员进行停保变更处理。请将系统注册至原所属期，重新在“在职人员变更信息”中增加录入该人的变更信息。
2、如果当期还有参保职工其它所属期的补收退收信息，可以在“个人补收退收”窗口单击“增加”按钮手工增加。

3、如果还有个别参保职工整补收金额错误，可在“撤消人员变更/补收/返还”窗口，在左上角选择“补收”，单击工具栏中“执行查询”按钮，然后选择需要撤消补收记录，再单击工具栏中“撤消变更”按钮，系统即可撤消该职工的调整补收，再在“当年个人缴费基数”窗口修改该职工的个人缴费基数后，在“个人补收退收”窗口单击“增加”按钮手工增加（个人补收退收类别选择“调整补收”）。
以后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公布后均可采用上述方法操作，只是将相应的时间进行调整即可！
